
福鼎市卫生健康局证明事项实施清单 

序号 证明事项名称 证明用途
证明用途所

属类型
设定依据（名称、文号及条文内容）

设定依据效
力层级

索要单位 证明开具
单位

是否推行
告知承诺

制

便民办理方
式

委托或下放

乡镇、街道
办理（按实
际情况填写
无、委托、

下放）

涉及乡镇
或街道

1

参加义诊医务人员所在
医疗、预防、保健机构
出具的同意其参加义诊

的证明。 

义诊活动备案 公共服务

《卫生部关于组织义诊活动实行备案管理的通知》三、义诊
组织单位到卫生行政部门备案时需提交以下材料：(四)参加
义诊医务人员所在医疗、预防、保健机构出具的同意其参加
义诊的证明。

规章
福鼎市卫生健

康局

参加义诊
医务人员
所在单位

否 无

2 房产证明或使用证明

医疗机构执业
登记_新证_新
设置医疗机构

增加“互联网
诊疗”服务方
式、医疗机构
执业登记_新证
_独立设置互联

网医院、医疗
机构执业登记_
新证_新设置医
疗机构增加“
互联网医院”

作为第二名称
、医疗机构执
业登记_变更_
执业地点、医
疗机构执业登

记_新证_实体
医疗机构（含
增设分支机

行政许可

[法规]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（1994年国务院令第149号发
布，2016年国务院令第666号修正） 第十六条　申请医疗机

构执业登记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（一）有设置医疗机构批
准书； 　　（二）符合医疗机构的基本标准；（三）有适合
的名称、组织机构和场所；（四）有与其开展的业务相适应
的经费、设施、设备和专业卫生技术人员；（五）有相应的
规章制度；（六）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。 2.[规章]《医疗

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（1994年卫生部令第35号发布， 
2017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2号第三次修正） 第
二十七条申请医疗机构执业登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登
记： （一）不符合《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》核准的事项；
（二）不符合《医疗机构基本标准》；（三）投资不到位； 

（四）医疗机构用房不能满足诊疗服务功能； （五）通讯、
供电、上下水道等公共设施不能满足医疗机构正常运转； 
（六）医疗机构规章制度不符合要求； （七）消毒、隔离和
无菌操作等基本知识和技能的现场抽查考核不合格； （八）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行政法规、
规章

福鼎市卫生健
康局

村委会、
不动产管
理局或承
租方开具

否 无

3
放射防护和放射卫生法

律知识的培训证明

放射医疗工作
人员证核发_新

证
行政确认

《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》第七条 放射工作人员上
岗前应当接受放射防护和有关法律知识培训，考核合格方可
参加相应的工作。培训时间不少于4天。

规章
福鼎市卫生健

康局
福鼎市医

院
否 无

4 计划生育手术证明
计划生育手术
并发症鉴定

行政确认

[规范性文件]《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鉴定管理办法(试行)》
（人口科技〔2011〕67号） 第十七条 受术者接受国家规定
免费的基本项目的计划生育手术后，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
身体因计划生育手术导致不良后果之日起1年内，可以提出并

发症鉴定申请。 第十八条 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申请并发症
鉴定的，可以依照本办法向施术机构所在地的县级人口计生
部门提出并发症鉴定书面申请。

规范性文件
福鼎市卫生健

康局

原做计划
生育手术
的医疗机

构

否 无

5 健康合格证明 托育机构备案 公共服务

《托育机构登记和备案办法（试行）》国卫办人口发〔2019
〕25号第八条    托育机构应当及时向机构所在地的县级卫生

健康部门备案，登录托育机构备案信息系统，在线填写托育
机构备案书、备案承诺书，并提交以下材料扫描件：（三）
托育机构工作人员专业资格证明及健康合格证明；

规范性文件
福鼎市卫生健

康局

福鼎市疫
病预防控
制中心

否 无

6 健康证明

乡村医生执业
注册_新证；乡
村医生执业注

册_再注册

行政许可

[规范性文件]《福建省乡村医生执业注册管理办法》闽卫基
妇[2008]20号
第七条申请乡村医生执业注册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（一）

《乡村医生执业注册申请审核表》；（二）县级以上卫生行
政部门颁发的《乡村医生证书》原件与复印件；（三）申请
人身份证原件与复印件；（四）村医疗卫生机构出具的拟聘
用证明；（五）身体健康的相关证明；（六）近期2寸免冠正
面半身照片两张。

规范性文件
福鼎市卫生健

康局

福鼎市疫
病预防控

制中心

否 无

7 考核合格证明

医师执业注册-
首次注册；医
师执业注册-重
新注册；医师

执业注册-变更
注册-执业范围

行政许可

1.[法律]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执业医师法》（2009
年主席令第十八号） 第十三条国家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。 
取得医师资格的，可以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

部门申请注册。除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，受理申请
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准予注册，
并发给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医师执业证书。
 2.[规章]《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》（2017年国家卫计委令
第13号）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注册: (一)不具

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; (二)因受刑事处罚，自刑罚执行完
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二年的; (三)受吊销《医师
执业证书》行政处罚，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
不满二年的; (四)甲类、乙类传染病传染期、精神疾病发病
期以及身体残疾等健康状况不适宜或者不能胜任医疗、预防

、保健业务工作的; (五)重新申请注册，经考核不合格的; 
(六)在医师资格考试中参与有组织作弊的; (七)被查实曾使
用伪造医师资格或者冒名使用他人医师资格进行注册的; 
(八)国家卫生计生委规定不宜从事医疗、预防、保健业务的
其他情形的。

法律、规章
福鼎市卫生健

康局

省级以上
卫生行政
部门指定

的机构

否 无

8
临床护理培训并考核合

格证明

护士执业注册-
首次注册;护士
执业注册-重新

注册

行政许可

[规章]《护士执业注册管理办法》（2008年卫生部令第
59号）
第五条　申请护士执业注册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（一）具
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；（二）在中等职业学校、高等学校完

成教育部和卫生部规定的普通全日制3年以上的护理、助产专
业课程学习，包括在教学、综合医院完成8个月以上护理临床
实习，并取得相应学历证书； 
2.中断护理执业活动超过3年的，还应当提交在二级及以上公
立医院接受3个月临床护理培训并考核合格的证明(附件4)3.

护士办理重新注册时，电子化注册系统存有其原护士执业注
册信息的，不需提供学历证书和临床实习证明。

规章
福鼎市卫生健

康局

省卫健委
指定的医

院
否 无

9
专项技术培训证明或指

定机构的进修证明 

母婴保健服务
人员资格认定_
新证_婚前医学
检查、母婴保

健服务人员资
格认定_新证_
婚前医学检查

行政许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》（2017年修订）医
疗、保健机构应当根据其从事的业务，配备相应的人员和医
疗设备，对从事母婴保健工作的人员加强岗位业务培训和职

业道德教育，并定期对其进行检查、考核。

行政法规
福鼎市卫生健

康局

向进修培
训单位获

取

否 无



序号 证明事项名称 证明用途
证明用途所

属类型
设定依据（名称、文号及条文内容）

设定依据效
力层级

索要单位 证明开具
单位

是否推行
告知承诺

制

便民办理方
式

委托或下放

乡镇、街道
办理（按实
际情况填写
无、委托、

下放）

涉及乡镇
或街道

10

最近1个周期的医师定
期考核合格证明（医师
电子化系统查的到可不

提供）

医师多机构执
业备案

公共服务

[规范性文件]《福建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做好医师执业注册管

理工作的通知》（闽卫医政函〔2017〕735号）（二）申请多
机构执业备案
　　医师申请在其他机构执业备案的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
　　1.《医师执业、变更执业、多机构备案申请审核表》表1
、表4、表5；

　　2.医师执业注册承诺书;
　　3.身份证原件、复印件；
　　4.最近1个周期的医师定期考核合格证明（需加盖考核机
构公章）；
　　5.医师与拟备案执业的医疗机构签订的劳务协议。

规范性文件
福鼎市卫生健

康局

最近连续
两个周期
的第一执

业地点

否 无

备注：
1.本表梳理由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、地方性法规设立并在我市实施的证明事项。本通知所指的证明是指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依法向行政机关申请办理行
政事项时，提供的需要由行政机关或其他机构出具的、用以描述客观事实或表明符合特定条件的材料。
2.证明事项名称：本项应列明本单位目前办理行政事项所涉及的所有证明事项。

3.证明用途：即提交该证明材料所对应的办理事项名称，若多种行政事项均涉及该证明材料，请逐一列明该行政事项的信息。 
4.证明用途所属于类型：行政许可、行政给付、公共服务、行政确认、其他行政权力等
5.便民办理方式：是否采用便民的办理方式，如线上核实、部门间信息共享、内部核实等等，若有则填写具体的便民方式，若无，则填写无。


